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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标准范围

本文件适用于（1）面向相关服务提供单位与地方主管单位，提供企业

数智化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服务框架内容；（2）为第三方评测机构及用户

提供企业数智化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服务要求评价框架。

2.工作简况

2025年9月，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，标准草案经审批

予以立项。起草组由广州市花都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

院、广州之云科技有限公司、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、佳都科技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组成，召开3次技术讨论会、2次公开征求意见会，形成

本征求意见稿。

3.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

标准原则：本标准遵循“科学性、实用性、规范性”等原则，在确定标

准主要内容和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，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-2020）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制，力求

各项内容科学合理，符合政府大模型建设实际需求,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
标准内容涵盖了企业数智化服务平台的整体框架、关键能力指标、运营

服务体系，从平台技术能力、运营服务体系和场景服务能力三个维度规范相

关能力。

4.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

无。

5.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

依据；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

在本文件的修订过程中，无重大分歧意见和技术问题。

6.与国外标准的关系：包括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与国

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

该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

7.修订标准时，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，并列出所涉及的新、

旧版本的有关章条(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)；废止/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

议

不涉及。

8.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(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)，特别是与

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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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。

9.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。

10.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(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

等内容)；标准发布后，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

标准实施过程中，主要涉及的人员有企业数智化服务平台的提供方、接

受方、合作方。要执行好本标准，必须加大宣贯工作力度。

随着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，建议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牵头组织相关

企业开展标准培训和宣贯工作，使有关企业工作人员能熟悉了解本标准的条

款和内容，做到科学、合理地采用本标准，使本标准的应用落到实处。。

11.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；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说明

产品研发程度、产业化基础及进程

本文件未涉及。

12.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本文件未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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